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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、协作单位、主要起草人 

任务来源：本标准的制定计划由晋城市能源局提出，晋城市能源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，经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起

草。名称为《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设计及运行规范》。 

起草单位：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 

协作单位：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主要起草人：牛建伟、王光明、张明珠、闫辛、裴东山、毕军。 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

煤层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，煤层气受单井产量、气源等因素影

响，其利用方式和途径与常规天然气不同，需根据煤层气产业特点，

制定煤层气撬装压缩站设计及运行，规范煤层气利用市场，针对新开

发区块、低产井区块及较僻远区块，煤层气抽采量不足以管道集输或

无法就地使用，需要压缩后利用罐车外运，此时需要建设煤层气集成

撬装压缩站，针对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的设计方法及运行管理，特

制定本标准。 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 

工作组采用分工明确、阶段进行、相互协作的工作制度，由王宇

红统一组织安排。工作过程与起草人的主要工作内容： 

（1）2023 年 3 月，工作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，讨论标准基本

框架、制定原则和思路。 

（2）2023 年 4月-9 月，工作组成员在调研的基础上，编制完成

《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设计及运行规范》标准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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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

系，强制性标准须写明法律、法规依据 

1、文件及资料依据 

《天然气利用政策》（发改能源[2007]2155 号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》 

《山西省煤层气勘探开采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[2020]273号） 

2、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（1998年通过，2008 年修订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1989年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02年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1995年）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第 344号 

《压力管道安全管理与监察规定》（劳部发[1996]140号文） 

《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质技监局[1999]154号） 
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国务院令第 549 号 

《特种设备质量与安全监察规定》（国家质量监督局第 13号令） 

《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》（劳部发[1995]156号文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00 年） 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2004年） 

3、主要设计规范、标准 

《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183-2015） 

《气田集输设计规范设计规范》（GB50349-201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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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车用压缩天然气》（GB18047-2017） 

《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50517-2010） 

《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》（GB50235-2010） 

《石油天然气站内工艺管道工程施工规范（ 2012 年版）》

GB50540-2009 

《现场设备、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》（GB50236-2011） 

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TSG21-2016） 

《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-工业管道》（TSG DOC01-2009） 

《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》（GB/T8163-2018） 

《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》（GB/T5310-2017） 

《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》（GB50058-2014） 

《低压配电设计规范》（GB50054-2011） 

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（GB50057-2010） 

《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》（GB50052-2009） 

《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》（GB50217-2018） 

《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规程》（HGJ28-90） 

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GB50169-2016） 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[2018 版]） 

《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规范》（GB50311-2016） 

《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》（GB50055-2011） 

《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981-2014） 

《煤层气（煤矿瓦斯）术语》（GB/T 3153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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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（GB50028-2006） 

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/T50156－2021） 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 

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撬装压缩站的设计和运行。 

移动式撬装压缩站是满足回收单口（或几口）井的煤层气而设计，

减少现场安装的工作量，便于现场连接和设备的整体移动。从井口管

道引出的煤层气通过管线接至预处理撬；在预处理撬内天然气首先进

入两次气液分离器脱除游离水，经过分离后的气体进入除尘过滤器，

除去气体中夹带的粉煤，进入调压计量装置，经管路连接进入 W107C

天然气压缩机进行增压至 25.0MPa，通过加气柱把增压后的煤层气输

送至运输槽车。 

有关本标准起草过程中的重点技术问题说明如下： 

1、管材和管件：站内设计压力低于 4MPa 的工艺管道全部采用符

合《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》(GB/T8163-2018)标准的 20#无缝钢管;设

计压力高于 4MPa 的工艺管道全部采用符合《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》

( GB/T5310-2017)标准的不锈钢(06Cr19Ni1O)无缝钢管；钢管应逐根

进行外观检查，内外表面不得有裂纹、夹渣、折叠和重皮及超过壁厚

允许负偏差的锈蚀或机械划伤。并有出厂合格证、质量证明书以及材

质证明书。站内所用弯头、三通、异径接头等均为钢制对焊无缝管件,

其质量应符合《钢制对焊管件》(GB/T12459-2017)的规定。 

2、管道连接方式：站内用的中低压输气管道均采用焊接连接,

焊接方法为手工电弧焊,采用氬弧焊打底或全部采用氩弧焊;高压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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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管道尽量采用焊接连接,只有在不便施焊或需要拆卸的部位才使用

压垫式焊接接头连接；高压管道焊接应采用氩弧焊连接,所有焊接均

应在进行了焊接工艺评定后方可进行施工。加气机与管道为卡套连

接。 

3、管道组装 

a、管道上仪表接点的开孔和焊接应在管道对接前进行。 

b、管道组对前,应设专人对管子进行清扫,管内不得有积水、石

块、泥土等杂物,并将管端内外 20mm 范围内的油污、浮锈、熔渣、泥

土和积水清除干净,并打露出金属光泽。管道安装工作有间断时,应及

时封闭敞开的管口;已焊接的管段应加临时盲板封堵管端,以防止脏

物进入管内。管道、管件连接时不得采用加热管道、加偏垫或加多层

垫等方法强力对口。纠偏、消除接口端面的空隙等。 

c、管道对口错边量不应超过壁厚的 10%且不大于 1mm.若管端有

轻度变形可用专用工具校正,不得用锤直接敲击管壁,校正无效,应将

变形部分管段切除。 

d、管子端部的坡口宜用机械方法加工,坡口表面不得有裂纹。夹

层、重皮.毛刺等。坡口加工后的管口应平齐,管口不平度不应大于

1mm。若采用气割时,应将切割面的氧化层去除。 

e、在修整消除有害缺陷时,打磨后的管子必须是圆滑过渡的表面,

打磨后的实际壁厚不得低于管子公称壁厚的 90%，且不少于计算壁厚，

否则应将受伤分管子整段切除。 

4、管道焊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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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管道焊接采用手工电弧焊,采用氩弧焊打底或全部采用氩弧

焊。焊条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并在使用时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烘烤和保

存,使用过程中应保持干燥,药皮应无脱落和显著裂纹。 

b、管道焊接前,应清除坡口表面及其两侧至少 20mm 范围内的油

污、铁锈、水分等杂物。并将坡口打磨平整。 

c、管口焊接采用多层焊接,层间熔渣应清除干净,并进行外观检

查,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层焊接,每道焊口必须连续一次焊完。 

d、管道焊缝上严禁开孔。管道开孔边缘与焊缝的距离应大于

100mm。 

5、管道防腐 

a、在防腐层涂敷前,先清除钢管表面的油脂和污垢等附着物,并

对钢管进行表面预处理。 

b、防腐管拉运及布管、吊管时应用尼龙吊带或其他不损坏防腐

层的吊具。拉运及堆放时,防腐管之间应有软垫(草垫、麻袋),防腐管

堆放高度和层数应以不压薄或损坏防腐层为原则。 

c、管道补口、补伤前应将补口、补伤处的泥土。油污、冰霜以

及焊缝处的焊渣、毛剌等清除干净。补口层与原防腐层的搭接宽度应

不小于 100mm.使用与管本体相同的胶粘带或补口带补伤时,应采用缠

绕法修补;使用专用胶粘带补伤时,应采用缠绕法修补或贴补法修补。

缠绕和贴补宽度应超出损伤边缘 50mm 以上。补伤处的防腐层性能应

不低于管本体。 

6、气体置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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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站内设备首次工作前或设备、管网拆修后应先进行氮气置换。

氮气置换压力不小于 0.5MPa,且不大于设计压力。置换应分段进行,

反复数次;系统分别在压缩机进口、加气柱等处取样,试样氧含量小于

2%时为合格。氮气置换完毕,再用煤层气置换。 

b、对第一次充煤层气的车辆、车载气瓶内佘气(煤层气)压力低

于 0.05MPa 的车辆加气时,应先进行气体置换,作法同上。 

7、放空及排污 

a、不同压力级别系统的放空管宜分别设置。压力等级相同的放

空管汇总放空时,必须进行适当扩径,从而达到保持放空管畅通要求。 

b、撬装站内的放空需采用集中放空,放空管管口位必须符合规范

要求。如利用建筑物外墙做支撑,放空管管口应高出设备平台及管口

中心半径 12米范围内的建(构)筑物房顶 2m以上,同时应用管卡固定.

管口且应高出所在地面 5 米及以上,并将管道固牢。 

c、放空管上安装阻火器。阻火器应定期进行清洗,从而达到保持

放空管畅通要求。 

d、设备的低压排污可汇入污水池内。气液分离罐、汇管和撬装

设备排污均排入污水池内。站内的污水池定期拉运集中处理。 

8、配电设计 

a、低压配电系统采用 TN-S 系统，PE 线与 N 线严格分开，凡正

常情况下不带电而当绝缘发生破坏时能呈现电压的一切电气设备的

金属外壳及单相三线插座的接地极均要求与 PE 线可靠连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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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站内配电线路采用电缆沟敷设以及电缆直埋敷设、穿越道路

及进入建筑物时须加铜管保护。电缆埋设深度-10m 及冻土层以下。

室内所有线路均穿管、沿墙、沿板或埋地暗敷。防瀑区域内的电器均

选用隔爆型。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、电缆或钢管所穿过的不同区域之

间墙或楼板处的孔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。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处

应采用防爆挠性管。 

9、防雷、防静电接地设计 

a、工艺区设备须进行防雷防静电接地、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、

应在不同方向设置。 

b、地上工艺管线应设防静电和防感应雷的接地装置，在管道的

始端、终端、分支、转弯处各接地一次，直线部分每隔 20-25m 接地

一次。平行及交叉敷设的管道、构架和电缆金属外皮等长金属物，当

其净距小于 100mm时应采用金属线跨接，跨接点同距不大于 30m。在

爆炸危险区域内工艺管道上的法兰、胶管两端等连接处，应用金属线

跨接。当法兰的连接螺栓不少于 5根时，在非腐蚀环境下可不跨接，

但应构成电气通路。 

c、站内防雷接地、放静电接地、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、保护接

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，采用共同接地体，其接地电阻要求不大于 1

欧，实测不足时需补打接地极。 

d、接地装置采用 40×5 热镀锌扁钢沿建（构）筑物基础外围 1.2m

及以下敷设，并与基础钢筋相焊接。垂直接地极采用 L50×5 热镀锌

角钢，长度 2.5m，埋深 1.0m，间距不小于 5m。人工接地装置采用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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镀锌钢材，外缘各角做成圆弧形。各单体接地装置互相连接，确保全

站形成整体环形接地网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充分调研产业发展现状并征询业内专家意见

的基础上形成的，无重大分歧。 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及与

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通过联机检索，未查到与本规范相关的国内外标准，故未采用国

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 

八、作为推荐性标准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

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。 

九、强制性标准实施可能存在的风险点、风险程度、风险防控

措施和预案 

无。 

十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

1、组织相关煤层气抽采企业与煤炭开采企业的相关工程技术人

员学习本规范。 

2、指定人员对本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，确保标准的贯彻落

实，并对本规范的实践效果进行跟踪和记录。 

十一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